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暂时调整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有关规定的决定

（2024年6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为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目录附后），期限为五年，自本决定施行之日起算。
海南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领导、组织和协调相关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明确审批的具体范围、条件和程序，健全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机制，承担相关监督管理职责，加强监督管理能力建设，有效防控风险，确保食品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体管理办法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制定，经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同意后实施。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并就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报告。
本决定自2024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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